


可獲豁免註冊的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指在香港從事貴金屬及寶石交

易的人，前提是 ——
可獲豁免註冊的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指在香港從事貴金屬及寶石交

易的人，前提是 ——

該人 ——
 ( i )  屬 ——
 (A)  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個人；或

  既非註冊非香港公司亦非經遷冊公司的、在香港以外地方成[註] (B) 

  立或設立的法人（個人除外）；及

 (i i )  在香港沒有營業地點；及

該人在香港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的總日數，在任何公曆年中不超過60日。

[註]：就「註冊非香港公司」和「經遷冊公司」的定義，請參閱《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2(1)條 

[註]


